
封

4可

去口

系主

公、
o 

放

有

與

辦

現
代
的
民
主
國
家
莫
不
以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，
提
高
人
民
生
活
品
質
，
增
進
人
民

生
活
幸
福
為
施
政
之
主
要
目
標
，
而
施
政
中
各
種
措
施
，
不
論
是
對
求
助
者
接
供
現
金
或

貨
物
的
補
助
抑
是
對
一
般
人
民
提
供
設
施
或
服
務
，
無
不
需
要
經
費
。
是
以
社
會
福
利
專

業
之
興
辦
，
非
有
充
裕
之
經
費
來
源
，
配
合
周
詳
計
畫
，
質
不
足
以
有
效
措
展
。
當
前
我

國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之
主
要
來
諒
，
具
體
而
言
可
分
為
下
列
四
種
﹒
付
由
政
府
從
一
般
稅
收

騙
列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年
度
預
算
執
行
。
的
自
平
均
地
權
所
增
收
之
地
價
稅
及
土
地
增
值
稅

中
提
撥
支
應
。
日
明
白
雇
主
及
受
催
人
分
攤
繳
費
，
讀
部
分
由
政
府
補
貼
辦
理
，
如
勞
工
保

險
等
。
制
以
獎
勵
方
式
或
稅
捐
豁
免
方
式
鼓
勵
民
間
捐
資
興
辦
。
從
以
上
四
種
經
費
來
源

訣
，
前
三
種
較
有
穩
定
性
，
但
也
常
因
稅
收
之
增
減
以
及
所
需
經
費
額
在
執
行
一
年
以
前

預
作
緝
列
等
影
響
，
無
法
因
時
制
宜
，
作
切
合
質
際
之
運
用
，
又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起
，

為
擴
充
九
年
國
民
義
葫
教
育
經
費
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已
無
依
照
原
訂
百
分
之
十
之
銳
定
提

攘
，
顯
見
一
該
提
攘
被
用
大
打
折
扣
，
無
法
達
到
預
期
效
果
，
而
影
響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之
推

動
。
就
第
四
種
經
貿
來
頓
談
，
應
是
潛
力
最
大
而
具
有
可
開
發
性
。
先
總
統
蔣
公
會
指

示.. 

「
民
眾
的
事
必
氯
以
民
眾
的
力
量
去
傲
，
社
會
專
業
應
以
社
會
力
撞
去
推
行
。
」
如

上
所
述
，
以
目
前
政
府
財
政
狀
況
，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工
作
勢
難
悉
賴
政
府
辦
理
，
惟
有
多

方
倡
導
獎
勵
民
眾
捐
資
，
鼓
動
社
會
整
體
力
量
協
助
政
府
，
始
能
加
速
全
面
推
展
社
會
福

利
事
業
。
我
國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於
結
語
處
要
求
「
...... 

應
訂
頓
辦
法
，
獎
勵

人
民
捐
資
興
辦
福
利
事
業
，
豁
見
其
所
捐
部
分
之
所
得
稅
與
遺
產
稅

...... 

」
，
又
內
政
部

會
於
七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訂
頓
「
加
強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賀
施
計
畫
」
'

並
交
自
省
、
市
政
府
執
行
辦
理
。
而
筆
者
以
質
務
行
政
經
驗
檢
視
現
行
的
各
種
獎
勵
辦
法

氏

力

量
|
|
一

間

手土
准許
同

明

京

)
稍

事

芽。

球

牙之

，
對
以
此
計
畫
是
否
能
有
放
鼓
勵
民
間
積
極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?
而
達
到
預
期
的
故
果

?
抱
持
著
有
待
通
盤
檢
討
的
看
法
。

先
就
目
前
我
國
獎
勵
民
間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右
關
組
定
略
舉
如
左
﹒
.

一
、
個
人
對
於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盆
、
慈
善
犧
構
或
團
體
之
捐
贈
，
以
捐
贈
總
額
不

超
過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百
分
之
二
十
為
限
，
但
有
關
關
防
、
勞
罩
之
捐
贈
及
對
政
府
之
捐
獻

，
不
安
金
額
之
限
制
。
(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七
條
)

二
、
營
利
事
業
之
捐
蝠
，
得
依
左
列
規
定
，
列
為
當
年
度
費
用
或
損
失
.. 

村
為
協
助
國
助
建
設
、
慰
勞
軍
隊
，
對
各
級
政
府
之
捐
贈
，
以
及
經
財
政
部
專
案
核

准
之
捐
贈
，
不
受
金
額
限
制
。

科
除
前
款
規
定
之
捐
贈
外
，
几
對
合
於
第
十
四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之
機
關
、
間
體
之
捐

眩
，
以
不
超
過
所
得
額
百
分
之
十
為
限
。
(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十
六
條
)

三
、
私
有
房
屋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見
徵
房
屋
稅•. 

經
立
葉
之
私
立
慈
善
救
濟
事
業
，
不
以
營
刺
為
目
的
，
完
成
財
團
法
人
整
記
，
辦
理

具
有
成
竄
，
經
主
管
機
關
證
明
者
，
其
直
接
供
辦
理
事
業
所
使
用
之
房
屋
見
徵
房
屋
稅
。

(
房
屋
稅
條
例
第
十
五
條
)

四
、
個
人
遺
贈
各
級
政
府
及
公
立
敬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盆
、
慈
善
機
關
之
財
籃
，
不
計

入
遺
產
總
額
。
(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十
六
條
)

五
、
個
人
捐
脂
各
級
政
府
及
公
立
教
有
、
文
化
、
公
益
、
慈
善
攪
關
之
財
產
，
不
計

入
始
與
總
額
。
(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二
十
條
〉

六
、
教
濟
設
抱
直
接
用
地
，
及
其
員
工
、
宿
舍
肘
地
，
地
做
稅
成
叫
賦
稅
全
見
。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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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地
稅
誠
見
姐
則
第
七
條
第
五
款
)

七
、
凡
搞
資
創
辦
或
輔
助
社
會
放
濟
、
勞
工
福
利
、
兒

-童
福
利
、
盲
啞
一
瞄
利
、
其
他

福
利
等
專
業
，
祖
捐
資
數
額
給
予
獎
狀
、
獎
學
、
區
額
。
(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褒

獎
條
例
第
一
二
二
條
)

就
以
上
有
關
各
項
獎
勵
法
組
而
言
，
對
於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者
，
僅
規
定
其

所
捐
資
之
財
物
可
在
年
度
申
報
所
得
稅
及
申
報
遺
產
稅
時
，
減
免
其
捐
賠
財
物
額
所
應
融

納
之
所
得
稅
及
遺
產
稅
。
例
如

.• 

某
公
司
於
某
年
度
營
利
所
得
八
十
萬
元
，
而
一
該
公
司
在

該
年
度
營
利
所
得
中
捐
贈
政
府
三
十
萬
元
，
作
為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經
費
，
就
該
公
司

捐
贈
與
否
，
所
應
繳
納
之
所
得
稅
比
較
例
舉
如
下
.. 

山
河
甜
甜
昂
關
當N
副
司
論
詩
強H

∞
。
。
‘
O
O
O
M
凹
×

0
.
a
l
o
o

‘o
o
o出

(
現
諭
輯
)
(
卅
抑
制
)
(
出
十
識
出
立
叫
.
研
悶
悶
悶
譚
心
凶
淋
輯
)

對
海
路
彌
當
N
車
論
詩
茁
H

(
∞O
O‘o
o
o
w
m
i
ω
o
o

‘O
O
O油
)
×
0
.
自
l
g

幟
。o
o
w
m

(
副
司
諭
輯
)
(
鼠
窗
、
輯
)
(
譚
心
州
)
(
山
刊
十
蹦
出
口
才

通
用
問
曹
圳
叫
做
強
)

HMMO

‘ ooowm 

(
彌
普
車
論
詩
)

H
H尸
o
o
o
w
m

(
彌
當
副
司
論
當
〉

並
可
視
其
捐
資
數
額
，
依
援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一
授
獎
條
例
之
規
定
頒
發
獎
狀

、
獎
章
、
區
額
等
規
定
外
，
並
無
其
他
較
具
吸
引
的
獎
勵
姐
定
，
而
且
一
該
項
聲
獎
條
例
，

係
國
民
政
府
於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入
月
二
十
九
日
公
布
，
於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十
月
修
正
沿
用

至
今
，
時
隔
三
十
多
年
，
條
例
所
訂
各
種
捐
資
結
獎
標
準
'
早
已
無
法
適
應
當
前
立
社
會

實
際
情
況
需
要
。
再
加
上
目
前
社
政
攝
闕
，
於
執
行
接
受
民
間
捐
款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
時
，
除
受
捐
資
人
指
定
委
託
辦
理
外
，
每
有
會
計
人
員
乃
應
依
照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第
二

十
九
條.• 

「
各
級
政
府
所
有
營
業
之
盈
餘
，
所
妥
之
捐
獻
或
贈
與
及
其
他
合
法
之
收
入
，

除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應
分
別
歸
入
各
級
政
府
公
庫
。
」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.• 

「
各
級
政
府

之
一
切
支
出
，
非
經
預
算
程
序
不
得
為
之
。
」
等
規
定
辦
理
。
亦
即
政
府
接
受
民
間
各
界

捐
資
應
騙
列
年
度
歲
入
、
出
預
算
辦
理
。
-
若
真
依
此
現
定
，
政
府
對
於
所
接
受
之
民
間
捐

款
，
勢
必
等
待
一
年
以
上
始
能
執
行
，
無
法
遵
照
捐
資
人
一
意
願
適
時
辦
理
，
而
延
誤
時
殼

，
致
使
有
意
捐
資
者
望
而
卸
步
。
大
大
減
低
了
捐
資
意
關
，
而
遠
不
到
鼓
勵
捐
資
之
故
果

。

在
此
就
如
何
有
故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筆
者
有
三
點
建
議
扭
供
中

央
主
管
攪
關
參
擇
﹒
、

一
、
儘
速
修
訂
「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獲
欒
條
倒
」
'
以
激
勵
人
民
樂
於
踴
躍

捐
資
。二

、
對
於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應
將
政
府
接
受

民
間
搞
獻
或
贈
與
之
友
用
，
作
適
時
明
確
之
規
定
，
以
符
合
捐
資
人
之
意
願
及
實
際
需
要

三
、
對
於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個
人
或
公
司
，
除
其
捐
資
額
依
現
有
立
規
定

減
免
其
所
得
稅
外
，
並
建
議
在
所
得
稅
法
中
酌
予
增
訂.• 

捐
資
人
可
依
所
捐
資
數
額
(
以

捐
贈
政
府
機
關
為
限
)
佔
全
年
總
所
得
之
百
分
比
，
另
依
比
例
再
予
減
免
全
年
所
應
繳
納

之
所
得
稅
之
現
定
，
當
然
，
其
滅
見
之
百
分
比
應
以
不
超
過
其
應
繳
之
所
得
稅
範
圍
內
為

訂
定
標
準
'
這
樣
一
來
才
能
使
捐
資
者
不
但
可
收
捐
資
之
名
，
並
可
獲
捐
資
之
質
。
(
例

.. 

某
捐
資
者
捐
贈
一
百
萬
元
給
政
府
作
為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基
金
，
其
所
捐
資
額
一
百

萬
元
，
為
一
該
捐
資
者
全
年
總
所
得
百
分
之
十
，
也
就
是
指
捐
資
者
全
年
總
所
得
為
一
千
萬

一
兀
，
除
其
所
捐
資
之
一
百
萬
元
，
依
規
定
減
免
其
所
得
稅
外
，
其
餘
九
百
萬
元
依
現
行
所

得
稅
法
之
規
定
計
算
，
所
應
繳
納
之
所
得
稅
三
百
零
八
萬
元
，
再
予
滅
見
百
分
之
卡
，
計

三
十
萬
零
八
千
元
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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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此
修
訂
有
關
獎
勵
辦
法
，
甫
控
施
之
際
，
政
府
在
稅
收
芳
面
或
要
受
熙
影
響
，
但

相
對
的
鼓
勵
民
間
捐
資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，
不
當
代
替
了
政
府
的
負
擔
，
使
政
府
減
少
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。
當
人
民
樂
於
捐
贈
閣
成
風
氣
，
不
獨
其
所
捐
資
會
比
所
得
稅
之
收
入
為

多
，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乃
得
更
為
充
裕
，
並
使
各
社
政
機
關
在
鼓
勵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推
展
社

會
福
利
工
作
執
行
上
更
為
迅
捷
、
有
殼
。
又
當
人
民
之
捐
贈
得
法
、
服
務
有
處
，
受
捐
贈

機
關
、
團
體
或
個
人
都
能
以
「
收
支
帳
目
清
楚
、
榮

譽
歸
諸
捐
贈
者
、
捐
贈
專
項
處
理
情

形
之
資
料
代
為
蒐
集
」
等
三
大
作
為
當
保
誼
，
人
民
的
愛
心
自
會
發
諸
內
心
而
瘋
瘋
不
絕

。
而
個
人
的
響
應
捐
贈
事
小
，
若
能
因
個
人
之
捐
脂
，
拋
磚
引
玉
誘
導
民
眾
養
成
見
急
難

思
鼓
手
的
情
操
，
則
眾
多
個
人
智
應
捐
賠
之
集
體
力
量
芳
足
以
持
綴
不
斷
而
蔚
成
社
會
風

氣
，
則
政
府
修
改
有
關
獎
勵
辦
法
的
正
向
教
育
意
義
尤
兵
深
遠
。




